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目 的  
 
 本 文 件 旨 在 向 委 員 報 告 有 關 三 個 歷 史 地 點 ／ 建 築 的 最

新 發 展 ， 它 們 分 別 是 司 徒 拔 道 4 5 號 （ 景 賢 里 ）、 衙 前 圍 村 和 灣

仔 街 市 ， 有 關 的 保 存 事 宜 都 曾 經 在 先 前 舉 行 的 古 物 諮 詢 委 員 會

（ 古 諮 會 ） 會 議 上 討 論 。  
 
 
司 徒 拔 道 4 5 號 （ 景 賢 里 ）  
 
2 .  在 二 ○ ○ 七 年 九 月 十 四 日 舉 行 的 古 諮 會 特 別 會 議 上 ，

委 員 對 古 物 事 務 監 督 有 意 根 據《 古 物 及 古 蹟 條 例 》（《 條 例 》）宣

布 司 徒 拔 道 4 5 號 為 暫 定 古 蹟，一 致 表 示 支 持。有 關 宣 布 於 二 ○

○ 七 年 九 月 十 五 日 藉 憲 報 公 告 後 生 效 。 在 作 出 宣 布 後 ， 該 址 所

有 工 程 即 告 停 止 。 古 物 古 蹟 辦 事 處 （ 古 蹟 辦 ） 和 屋 宇 署 人 員 一

直 監 察 該 址 的 情 況，以 確 保 有 關 人 士 嚴 格 遵 守《 條 例 》的 規 定 。 
 
3 .  古 蹟 辦 人 員 援 引 《 條 例 》 的 有 關 條 文 ， 在 二 ○ ○ 七 年

九 月 二 十 日 進 入 該 址 視 察 ， 初 步 發 現 建 築 物 的 屋 頂 瓦 片 和 內 部

的 仿 中 式 宮 廷 風 格 裝 飾 物 ， 大 部 分 已 被 拆 下 ； 不 過 ， 建 築 物 的

整 體 結 構 、 間 隔 和 輪 廓 仍 然 完 好 。 部 分 面 向 司 徒 拔 道 的 牆 壁 已

遭 污 損 ， 但 其 他 紅 磚 牆 則 仍 保 持 完 整 。 橫 楣 、 斗 拱 和 仿 中 式 建

築 特 色 的 裝 飾 物 已 經 損 毀 ， 但 其 結 構 形 態 和 輪 廓 則 保 持 完 整 。

一 些 石 扶 欄 、 部 分 欄 杆 和 照 明 設 備 已 被 拆 除 ， 但 其 餘 部 分 （ 包

括 有 雕 飾 的 圍 欄 ） 大 致 上 仍 保 持 完 整 。  
 
4 .  古 蹟 辦 已 就 恢 復 建 築 物 原 貌 所 需 進 行 的 修 復 工 程 展 開

研 究 。 為 此 ， 古 蹟 辦 計 劃 聘 任 本 地 和 內 地 的 專 家 就 可 行 的 修 復

方 案 提 供 意 見 。 政 府 人 員 最 近 曾 與 建 築 物 的 前 擁 有 人 邱 木 城 先

生 和 他 的 建 築 師 廖 宜 康 先 生 會 面 ， 他 們 都 表 示 願 意 就 可 行 的 修

復 方 案 提 供 意 見 和 協 助 。  
 
5 .  有 關 宣 布 景 賢 里 為 暫 定 古 蹟 一 事 以 及 政 府 採 取 的 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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動 ， 已 於 二 ○ ○ 七 年 十 月 二 日 向 立 法 會 民 政 事 務 委 員 會 文 物 保

護 小 組 委 員 會 報 告 。  
 
6 .  宣 布 為 暫 定 古 蹟 的 有 效 期 為 1 2 個 月，其 作 用 是 讓 古 物

事 務 監 督 有 時 間 考 慮 應 否 把 建 築 物 宣 布 為 古 蹟 ， 以 及 與 擁 有 人

商 討 各 個 保 存 建 築 物 的 方 案 。 古 蹟 辦 將 相 應 地 全 面 評 估 建 築 物

的 歷 史 和 建 築 意 義 ， 並 會 在 有 效 期 內 向 古 物 事 務 監 督 提 出 建

議 。 如 古 物 事 務 監 督 最 終 決 定 宣 布 景 賢 里 為 古 蹟 ， 當 局 將 根 據

《 條 例 》 第 3 條 正 式 諮 詢 古 諮 會 的 意 見 ， 以 及 尋 求 行 政 長 官 的

批 准 。  
 
7 .  另 一 方 面 ， 發 展 局 已 經 與 代 表 擁 有 人 的 律 師 和 建 築 師

建 立 了 初 步 的 聯 繫 。 代 表 律 師 要 求 取 得 有 關 宣 布 暫 定 古 蹟 理 據

的 資 料 ； 擁 有 人 的 建 築 師 則 於 最 近 以 書 面 表 示 ， 擁 有 人 願 意 先

行 自 費 復 修 景 賢 里 ， 並 歡 迎 政 府 或 專 家 提 出 介 紹 復 修 方 案 ， 希

望 盡 量 爭 取 回 復 景 賢 里 的 舊 貌 。 與 此 同 時 ， 擁 有 人 希 望 開 始 與

政 府 洽 商 發 展 和 保 育 景 賢 里 的 可 行 方 案 。 我 們 現 正 安 排 他 們 與

發 展 局 人 員 會 面 ， 以 商 討 切 實 可 行 的 發 展 和 保 育 方 案 。  
 
 
衙 前 圍 村  
 
8 .  古 諮 會 曾 於 1 9 9 4 年 1 2 月 討 論 衙 前 圍 村 項 目 ， 並 表 示

不 反 對 重 建 衙 前 圍 村。其 後，衙 前 圍 村 成 為 前 土 地 發 展 公 司（ 下

稱「 前 土 發 公 司 」）宣 布 的 2 5 個 項 目 之 一，及 由 市 區 重 建 局  （ 下

稱「 市 建 局 」）  接 手。古 諮 會 於 1 9 9 9 年 及 2 0 0 0 年 再 次 討 論 衙

前 圍 村 項 目 並 確 認 其 有 關 決 定 。  
 
9 .  黃 大 仙 區 議 會 於 2 0 0 5 年 1 1 月 要 求 市 建 局 盡 快 重 建 衙

前 圍 村 ， 並 同 時 適 當 地 保 存 三 項 文 物  (即 天 后 廟 、 門 樓 和 門 樓

上 方 的 「 慶 有 餘 」 牌 匾 )。 古 諮 會 在 2 0 0 6 年 3 月 獲 告 知 此 項 安

排 。  
 
1 0 .  為 回 應 社 會 對 保 育 的 訴 求 ， 市 建 局 決 定 擴 大 其 保 育 方

案，涵 蓋 村 民 和 黃 大 仙 區 議 會 要 求 保 留 的 三 項 文 物 以 外 的 範 圍。 
 
1 1 .  按 照 市 建 局 的 保 育 方 案 （ 見 附 件 ） ， 除 了 三 項 文 物 之

外 ， 圍 村 的 中 軸 線 及 其 兩 旁 原 有 結 構 較 為 完 整 的 8 間 村 屋 ， 再

加 上 村 內 里 弄 的 整 體 佈 局 也 會 予 以 保 留 ， 形 成 保 育 的 主 體 元

素 。 根 據 這 些 元 素 發 展 而 成 的 圍 村 保 育 公 園 ， 將 會 重 塑 昔 日 圍

村 的 氛 圍 。 此 外 ， 將 來 的 住 宅 大 樓 將 會 盡 量 靠 近 地 盤 南 北 兩 面

的 邊 緣。南 北 大 樓 之 間 會 保 留 約 4 0 米 闊 的 露 天 空 間，令 保 育 公

園 最 少 有 百 分 之 六 十 的 土 地 可 以 通 向 藍 天 。 住 宅 大 樓 的 底 層 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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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 昇 至 離 地 約 1 5 米，以 讓 出 更 多 地 面 空 間，優 化 保 育 公 園 的 景

觀 。  
 
1 2 .  市 建 局 在 2 0 0 7 年 9 月 1 4 日 及 2 7 日 就 保 育 方 案 分 別 諮

詢 衙 前 圍 村 村 民 及 黃 大 仙 區 議 會 的 意 見 。 村 民 及 黃 大 仙 區 議 會

均 普 遍 歡 迎 最 新 的 設 計 。 此 外 ， 立 法 會 民 政 事 務 委 員 會 文 物 保

護 小 組 委 員 會 已 在 2 0 0 7 年 1 0 月 2 日 聽 取 了 有 關 保 育 方 案 的 介

紹 。  
 
1 3 .  市 建 局 已 在 2 0 0 7 年 1 0 月 2 日 正 式 開 展 衙 前 圍 村 項 目。 
 
 
灣 仔 街 市  
 
1 4 .  灣 仔 街 市 建 於 1 9 3 7 年 。 古 諮 會 在 1 9 9 0 年 將 它 評 為 三

級 歷 史 建 築 物。在 1 9 9 1 年，古 諮 會 認 為 灣 仔 街 市 並 不 具 備 重 大

歷 史 意 義 ， 但 在 拆 卸 前 須 盡 力 保 留 該 建 築 物 有 用 的 部 分 。  
 
1 5 .  前 土 發 公 司 於 1 9 9 1 年 建 議 重 建 灣 仔 道 ／ 太 原 街 的 三 個

地 盤 。 該 重 建 計 劃 包 括 搬 遷 現 時 的 灣 仔 街 市 攤 檔 至 一 個 具 備 專

門 設 施 的 建 築 物 內 ， 以 及 清 拆 及 重 建 灣 仔 街 市 。 前 土 發 公 司 於

1 9 9 6 年 與 一 名 私 人 發 展 商 簽 訂 發 展 協 議 ， 將 該 三 個 地 盤 重 建 發

展 成 一 個 新 住 宅 發 展 項 目。市 建 局 在 2 0 0 1 年 接 手 前 土 發 公 司 的

灣 仔 道 ／ 太 原 街 項 目 。  
 
1 6 .  私 人 發 展 商 已 經 完 成 其 中 兩 個 地 盤 的 建 築 工 程 ， 並 已

展 開 單 位 銷 售 工 作， 樓 盤 命 名 為「 尚 翹 峰 」。 有 關 重 建 灣 仔 街 市

為 住 宅 樓 宇 的 所 須 規 劃 ， 已 獲 審 批 。  
 
1 7 .  古 諮 會 在 2 0 0 4 年 9 月 舉 行 會 議 商 討 香 港 建 築 師 學 會 書

面 要 求 保 留 灣 仔 街 市 的 建 議 ， 經 討 論 沒 有 成 員 建 議 宣 布 灣 仔 街

市 為 古 蹟 。 不 過 ， 許 多 成 員 支 持 去 信 發 展 商 ， 要 求 發 展 商 因 應

社 會 訴 求 ， 以 可 行 方 法 保 留 灣 仔 街 市 。 古 諮 會 主 席 其 後 就 此 致

函 發 展 商 。  
 
1 8 .  香 港 建 築 師 學 會 在 2 0 0 7 年 9 月 2 4 日 再 次 致 函 古 諮 會，

要 求 古 諮 會 重 新 評 估 灣 仔 街 市 現 時 被 評 為 三 級 歷 史 建 築 物 的 評

級 ， 及 進 行 其 他 所 需 工 作 ， 以 建 議 古 物 事 務 監 督 把 灣 仔 街 市 宣

布 為 暫 定 古 蹟 。  
 
1 9 .  因 應 社 會 訴 求 ， 市 建 局 正 與 該 私 人 發 展 商 探 討 保 存 灣

仔 街 市 的 可 行 方 案 。 然 而 ， 法 律 上 ， 市 建 局 有 責 任 履 行 前 土 發

公 司 與 發 展 商 於 1 9 9 6 年 簽 訂 的 合 作 發 展 協 議 。 在 考 慮 各 方 案

時 ， 必 須 仔 細 探 討 各 方 涉 及 的 法 律 後 果 及 履 行 合 約 的 責 任 、 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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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 建 局 所 帶 來 的 財 政 影 響 ， 以 及 各 保 育 方 案 的 技 術 可 行 性 等 考

慮 。  
 
 
 
 
發 展 局  
二 ○ ○ 七 年 十 月 九 日  
 


